【附件二】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申請
	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（團體）

	申請單位
	□班級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□教師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□社團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□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服務時間
	自 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　   時
至　 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    時                合計　　　　小時

	服務內容
(請 詳 述)
	


	欲前往的服務場所或機構
	
	機構聯絡人
	

	
	
	連絡電話
	

	申請人
聯繫方式
(代表)
	□學生：（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  
□家長：（關係）             （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
□指導教師：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（電話）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
簽名
	
	指導老師
(或家長)簽章
	

	服
務
學
生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訓育組長
	
	學務主任
	


註1：團體申請僅需填寫一張申請表，請將參與名單編寫清楚，並檢附每一位參與學生之家長同意書(附件)。
註2：此申請表需於「活動前一週」提出審核，可自行至學校網站下載列印。
註3：校外服務學習須為政府機關(構)、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所舉辦之非政治性、宗教性、商業性或營利性之非報酬性服務學習活動。
註4：團體申請核定通過後，訓育組複印此表並蓋上核可戳章，放置班級櫃告知申請師生。
【附件三】
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說明暨家長同意書(家長留存)
	申請人
	
	服務活動名稱
	

	服務內容
	 

	服務時間
	· 自 ____年____月____日 (星期___ )       時
· 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 (星期___ )       時，共        小時

	服務地點
	

	所需費用
	· 本服務活動無須繳交任何費用
· 本服務活動須繳交費用___________元，用途說明：_____________

	機構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	備註：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回條
	班級
	
	座號
	
	學生姓名
	

	· 本人同意敝子弟自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      時 起
                 至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      時 止，
   參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服務活動，並囑其服從校外服務學習單位之指導，遵守相關規範與注意自身安全。
家長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 
家長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
導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 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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